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31號

原      告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訴訟代理人  季佩芃律師

被      告  陳丁發 

            陳奕璋 

            蘇鉦朝 

            陳郁雯 

            鄭陳寶珠

            陳寶玉 

            陳寶琴 

            陳寶釧 

兼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陳寶蓮 

受  告  知

訴  訟  人  陳順裕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與被代位人陳順裕就被繼承人陳黃秀花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

遺產，應依如附表一所示之分割方法為分割。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如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請求分割遺產之訴，其訴訟標的對於全體共有人（即繼承

人）必須合一確定，雖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原應由同意分

割之繼承人起訴，並以反對分割之其他繼承人全體為共同被

告，當事人適格始無欠缺，惟債權人基於民法第242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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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乃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自無再以被代位人（即債務

人）列為共同被告之餘地（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2號

判決參照）。本件原告係主張以陳順裕之債權人地位，代位

請求分割訴外人即被繼承人陳黃秀花之遺產，即無以被代位

人陳順裕為共同被告之必要，合先敘明。

二、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

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

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民國113年9

月12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撤回對陳順裕之起訴，揆諸前開規

定，應予准許。　　　

三、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

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

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代位人陳順裕積欠原告新臺幣（下同）96萬元

本息未清償。被繼承人陳黃秀花於106年5月1日死亡，遺有

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合稱系爭遺產），陳順裕與被告9

人為其全部繼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而系爭遺產無不

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是陳順裕怠於行使請求

分割遺產之權利，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及第1

164條等規定，代位陳順裕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將系爭遺產

依如附表一所示之分割方法為分割等語。並聲明：被告9人

及被代位人陳順裕因繼承而公同共有之系爭遺產，應按其應

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

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陳順裕現仍積欠其債務96萬元本息未清償，而被繼

承人陳黃秀花於106年5月1日死亡，遺有系爭遺產，被告9人

與陳順裕為其全體繼承人，系爭遺產應由被告9人與陳順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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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繼承，惟渠等迄今未達成分割協議等情，業據原告提出

與其所述相符之本院112年度司票字第2792號裁定暨確定證

明書、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戶籍謄本等件為證（參本院卷

第21至23、83至139頁），並有房屋稅籍紀錄表、土地登記

申請資料、親等關聯查詢結果等件在卷可稽（參本院卷第4

7、53至71、177至188頁），堪信為真實。

(二)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

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

第242條定有明文。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

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

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

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

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最高法院69年台抗字第240號裁判意

旨參照)。又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

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

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

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公同共有人對於公同共有物並無所

謂之應有部分，且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上之一切權利

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債務

人公同共有之權利，倘係基於繼承關係而來，則因繼承人於

遺產分割析算完畢前，對特定物之公同共有權利，尚無法自

一切權利義務公同共有之遺產單獨抽離而為執行標的，應俟

辦妥遺產分割後，始得進行拍賣。故若債務人有怠於辦理遺

產分割情形，債權人為保全其債權，自得代位債務人提起分

割遺產訴訟，待遺產分割完畢，再就債務人分得之特定財產

強制執行取償，以達保全其債權之目的（最高法院99年度台

抗字第392號裁定參照）。再者，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係

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有

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而代位權之行使，須債權人如不代位

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

時，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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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代位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57號、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

判決意旨參照）。

(三)陳順裕積欠原告96萬元本息，除系爭遺產外僅有已無殘值之

汽車2輛等情，有本院前開裁定、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

詢清單、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等件為憑（參本院卷

第21至27頁）。是原告主張陳順裕已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

足，即屬有據。而陳順裕雖因繼承而取得系爭遺產之公同共

有權利，惟在遺產分割析算完畢前，尚無法自一切權利義務

公同共有之遺產單獨抽離而為執行標的，執行法院須待債務

人即陳順裕已辦妥遺產分割，或由債權人即原告代位提起分

割遺產訴訟，俟公同共有關係消滅後，始得對陳順裕所分得

部分為強制執行。又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

分割之約定，則陳順裕本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以消滅系爭

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惟陳順裕怠於行使分割遺產之權利，

致使原告無法就陳順裕因繼承取得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受

償，是原告主張為保全債權，代位陳順裕請求被告9人分割

系爭遺產，即有理由。

(四)再按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

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

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

方法。又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之規

定，依分別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即以原物分配或變賣分割為

之。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

亦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748號判

決意旨參照）。另按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

訟，其事件本質為非訟事件，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

自由裁量之權，並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

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聲

明之拘束。查：原告主張陳順裕與被告9人公同共有被繼承

人陳黃秀花所遺系爭遺產，應依陳順裕與被告9人之法定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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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核其分割方法尚無不妥，未損及

各該共有人之利益，渠等因分割所分得之部分均得自由單獨

處分，且可免因公同共有關係久延而影響彼此權益，是本院

斟酌系爭遺產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認

陳順裕與被告9人公同共有系爭遺產，其分割方法應由渠等

依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為適當。

五、綜上，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之規定，代位陳順裕

請求分割系爭遺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應按如附表二

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被告9人與陳順裕分別共有。

六、末查：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本院斟酌何種分割

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

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原告請求雖

有理由，惟係為實現其對被代位人陳順裕之債權，訴訟費用

負擔，以各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平，爰依職權

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第80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書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

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一：

編號             遺產 權利範圍    分割方法

1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由被告9人與被代位人

陳順裕按如附表二所

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

為分別共有。

2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3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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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5 臺中市○○區○○段000○號建物

（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

000巷0號）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備註

1 陳丁發 1/8

2 陳奕璋 1/24

3 蘇鉦朝 1/24

4 陳郁雯 1/24

5 鄭陳寶珠 1/8

6 陳寶琴 1/8

7 陳寶釧 1/8

8 陳寶蓮 1/8

9 陳寶玉 1/8

10 陳順裕 1/8 由原告負擔

01

02

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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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31號
原      告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訴訟代理人  季佩芃律師
被      告  陳丁發  
            陳奕璋  
            蘇鉦朝  
            陳郁雯  
            鄭陳寶珠
            陳寶玉  
            陳寶琴  
            陳寶釧  
兼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陳寶蓮  
受  告  知
訴  訟  人  陳順裕  


上列當事人間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與被代位人陳順裕就被繼承人陳黃秀花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如附表一所示之分割方法為分割。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如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請求分割遺產之訴，其訴訟標的對於全體共有人（即繼承人）必須合一確定，雖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原應由同意分割之繼承人起訴，並以反對分割之其他繼承人全體為共同被告，當事人適格始無欠缺，惟債權人基於民法第242條規定，乃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自無再以被代位人（即債務人）列為共同被告之餘地（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2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告係主張以陳順裕之債權人地位，代位請求分割訴外人即被繼承人陳黃秀花之遺產，即無以被代位人陳順裕為共同被告之必要，合先敘明。
二、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12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撤回對陳順裕之起訴，揆諸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三、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代位人陳順裕積欠原告新臺幣（下同）96萬元本息未清償。被繼承人陳黃秀花於106年5月1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合稱系爭遺產），陳順裕與被告9人為其全部繼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而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是陳順裕怠於行使請求分割遺產之權利，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及第1164條等規定，代位陳順裕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將系爭遺產依如附表一所示之分割方法為分割等語。並聲明：被告9人及被代位人陳順裕因繼承而公同共有之系爭遺產，應按其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陳順裕現仍積欠其債務96萬元本息未清償，而被繼承人陳黃秀花於106年5月1日死亡，遺有系爭遺產，被告9人與陳順裕為其全體繼承人，系爭遺產應由被告9人與陳順裕共同繼承，惟渠等迄今未達成分割協議等情，業據原告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本院112年度司票字第2792號裁定暨確定證明書、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戶籍謄本等件為證（參本院卷第21至23、83至139頁），並有房屋稅籍紀錄表、土地登記申請資料、親等關聯查詢結果等件在卷可稽（參本院卷第47、53至71、177至188頁），堪信為真實。
(二)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42條定有明文。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最高法院69年台抗字第240號裁判意旨參照)。又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公同共有人對於公同共有物並無所謂之應有部分，且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債務人公同共有之權利，倘係基於繼承關係而來，則因繼承人於遺產分割析算完畢前，對特定物之公同共有權利，尚無法自一切權利義務公同共有之遺產單獨抽離而為執行標的，應俟辦妥遺產分割後，始得進行拍賣。故若債務人有怠於辦理遺產分割情形，債權人為保全其債權，自得代位債務人提起分割遺產訴訟，待遺產分割完畢，再就債務人分得之特定財產強制執行取償，以達保全其債權之目的（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參照）。再者，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而代位權之行使，須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時，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代位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57號、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陳順裕積欠原告96萬元本息，除系爭遺產外僅有已無殘值之汽車2輛等情，有本院前開裁定、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等件為憑（參本院卷第21至27頁）。是原告主張陳順裕已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即屬有據。而陳順裕雖因繼承而取得系爭遺產之公同共有權利，惟在遺產分割析算完畢前，尚無法自一切權利義務公同共有之遺產單獨抽離而為執行標的，執行法院須待債務人即陳順裕已辦妥遺產分割，或由債權人即原告代位提起分割遺產訴訟，俟公同共有關係消滅後，始得對陳順裕所分得部分為強制執行。又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則陳順裕本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以消滅系爭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惟陳順裕怠於行使分割遺產之權利，致使原告無法就陳順裕因繼承取得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受償，是原告主張為保全債權，代位陳順裕請求被告9人分割系爭遺產，即有理由。
(四)再按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又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之規定，依分別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即以原物分配或變賣分割為之。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亦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74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其事件本質為非訟事件，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並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查：原告主張陳順裕與被告9人公同共有被繼承人陳黃秀花所遺系爭遺產，應依陳順裕與被告9人之法定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核其分割方法尚無不妥，未損及各該共有人之利益，渠等因分割所分得之部分均得自由單獨處分，且可免因公同共有關係久延而影響彼此權益，是本院斟酌系爭遺產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認陳順裕與被告9人公同共有系爭遺產，其分割方法應由渠等依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為適當。
五、綜上，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之規定，代位陳順裕請求分割系爭遺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應按如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被告9人與陳順裕分別共有。
六、末查：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本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原告請求雖有理由，惟係為實現其對被代位人陳順裕之債權，訴訟費用負擔，以各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平，爰依職權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第80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一：
		編號

		            遺產

		權利範圍

		   分割方法



		1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由被告9人與被代位人陳順裕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3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

		臺中市○○區○○段000○號建物
（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

		


		










附表二：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備註



		1

		陳丁發

		1/8

		




		2

		陳奕璋

		1/24

		




		3

		蘇鉦朝

		1/24

		




		4

		陳郁雯

		1/24

		




		5

		鄭陳寶珠

		1/8

		




		6

		陳寶琴

		1/8

		




		7

		陳寶釧

		1/8

		




		8

		陳寶蓮

		1/8

		




		9

		陳寶玉

		1/8

		




		10

		陳順裕

		1/8

		由原告負擔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31號
原      告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訴訟代理人  季佩芃律師
被      告  陳丁發  
            陳奕璋  
            蘇鉦朝  
            陳郁雯  
            鄭陳寶珠
            陳寶玉  
            陳寶琴  
            陳寶釧  
兼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陳寶蓮  
受  告  知
訴  訟  人  陳順裕  

上列當事人間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與被代位人陳順裕就被繼承人陳黃秀花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
遺產，應依如附表一所示之分割方法為分割。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如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請求分割遺產之訴，其訴訟標的對於全體共有人（即繼承
    人）必須合一確定，雖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原應由同意分
    割之繼承人起訴，並以反對分割之其他繼承人全體為共同被
    告，當事人適格始無欠缺，惟債權人基於民法第242條規定
    ，乃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自無再以被代位人（即債務人
    ）列為共同被告之餘地（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2號判
    決參照）。本件原告係主張以陳順裕之債權人地位，代位請
    求分割訴外人即被繼承人陳黃秀花之遺產，即無以被代位人
    陳順裕為共同被告之必要，合先敘明。
二、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
    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
    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民國113年9
    月12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撤回對陳順裕之起訴，揆諸前開規
    定，應予准許。　　　
三、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
    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
    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代位人陳順裕積欠原告新臺幣（下同）96萬元
    本息未清償。被繼承人陳黃秀花於106年5月1日死亡，遺有
    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合稱系爭遺產），陳順裕與被告9
    人為其全部繼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而系爭遺產無不
    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是陳順裕怠於行使請求
    分割遺產之權利，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及第1
    164條等規定，代位陳順裕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將系爭遺產
    依如附表一所示之分割方法為分割等語。並聲明：被告9人
    及被代位人陳順裕因繼承而公同共有之系爭遺產，應按其應
    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
    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陳順裕現仍積欠其債務96萬元本息未清償，而被繼
    承人陳黃秀花於106年5月1日死亡，遺有系爭遺產，被告9人
    與陳順裕為其全體繼承人，系爭遺產應由被告9人與陳順裕
    共同繼承，惟渠等迄今未達成分割協議等情，業據原告提出
    與其所述相符之本院112年度司票字第2792號裁定暨確定證
    明書、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戶籍謄本等件為證（參本院卷
    第21至23、83至139頁），並有房屋稅籍紀錄表、土地登記
    申請資料、親等關聯查詢結果等件在卷可稽（參本院卷第47
    、53至71、177至188頁），堪信為真實。
(二)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
    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
    第242條定有明文。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
    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
    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
    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
    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最高法院69年台抗字第240號裁判意
    旨參照)。又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
    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
    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
    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公同共有人對於公同共有物並無所
    謂之應有部分，且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上之一切權利
    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債務
    人公同共有之權利，倘係基於繼承關係而來，則因繼承人於
    遺產分割析算完畢前，對特定物之公同共有權利，尚無法自
    一切權利義務公同共有之遺產單獨抽離而為執行標的，應俟
    辦妥遺產分割後，始得進行拍賣。故若債務人有怠於辦理遺
    產分割情形，債權人為保全其債權，自得代位債務人提起分
    割遺產訴訟，待遺產分割完畢，再就債務人分得之特定財產
    強制執行取償，以達保全其債權之目的（最高法院99年度台
    抗字第392號裁定參照）。再者，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係
    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有
    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而代位權之行使，須債權人如不代位
    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時
    ，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
    ，代位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57號、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
    決意旨參照）。
(三)陳順裕積欠原告96萬元本息，除系爭遺產外僅有已無殘值之
    汽車2輛等情，有本院前開裁定、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
    詢清單、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等件為憑（參本院卷
    第21至27頁）。是原告主張陳順裕已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
    ，即屬有據。而陳順裕雖因繼承而取得系爭遺產之公同共有
    權利，惟在遺產分割析算完畢前，尚無法自一切權利義務公
    同共有之遺產單獨抽離而為執行標的，執行法院須待債務人
    即陳順裕已辦妥遺產分割，或由債權人即原告代位提起分割
    遺產訴訟，俟公同共有關係消滅後，始得對陳順裕所分得部
    分為強制執行。又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
    割之約定，則陳順裕本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以消滅系爭遺
    產之公同共有關係。惟陳順裕怠於行使分割遺產之權利，致
    使原告無法就陳順裕因繼承取得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受償，
    是原告主張為保全債權，代位陳順裕請求被告9人分割系爭
    遺產，即有理由。
(四)再按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
    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
    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
    方法。又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之規
    定，依分別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即以原物分配或變賣分割為之
    。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亦
    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748號判決
    意旨參照）。另按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
    ，其事件本質為非訟事件，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自
    由裁量之權，並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
    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聲明
    之拘束。查：原告主張陳順裕與被告9人公同共有被繼承人
    陳黃秀花所遺系爭遺產，應依陳順裕與被告9人之法定應繼
    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核其分割方法尚無不妥，未損及各
    該共有人之利益，渠等因分割所分得之部分均得自由單獨處
    分，且可免因公同共有關係久延而影響彼此權益，是本院斟
    酌系爭遺產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認陳
    順裕與被告9人公同共有系爭遺產，其分割方法應由渠等依
    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為適當。
五、綜上，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之規定，代位陳順裕
    請求分割系爭遺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應按如附表二
    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被告9人與陳順裕分別共有。
六、末查：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本院斟酌何種分割
    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
    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原告請求雖
    有理由，惟係為實現其對被代位人陳順裕之債權，訴訟費用
    負擔，以各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平，爰依職權
    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第80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書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
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一：
編號             遺產 權利範圍    分割方法 1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由被告9人與被代位人陳順裕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3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 臺中市○○區○○段000○號建物 （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   

附表二：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備註 1 陳丁發 1/8  2 陳奕璋 1/24  3 蘇鉦朝 1/24  4 陳郁雯 1/24  5 鄭陳寶珠 1/8  6 陳寶琴 1/8  7 陳寶釧 1/8  8 陳寶蓮 1/8  9 陳寶玉 1/8  10 陳順裕 1/8 由原告負擔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31號
原      告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訴訟代理人  季佩芃律師
被      告  陳丁發  
            陳奕璋  
            蘇鉦朝  
            陳郁雯  
            鄭陳寶珠
            陳寶玉  
            陳寶琴  
            陳寶釧  
兼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陳寶蓮  
受  告  知
訴  訟  人  陳順裕  


上列當事人間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與被代位人陳順裕就被繼承人陳黃秀花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如附表一所示之分割方法為分割。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如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請求分割遺產之訴，其訴訟標的對於全體共有人（即繼承人）必須合一確定，雖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原應由同意分割之繼承人起訴，並以反對分割之其他繼承人全體為共同被告，當事人適格始無欠缺，惟債權人基於民法第242條規定，乃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自無再以被代位人（即債務人）列為共同被告之餘地（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2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告係主張以陳順裕之債權人地位，代位請求分割訴外人即被繼承人陳黃秀花之遺產，即無以被代位人陳順裕為共同被告之必要，合先敘明。
二、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12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撤回對陳順裕之起訴，揆諸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三、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代位人陳順裕積欠原告新臺幣（下同）96萬元本息未清償。被繼承人陳黃秀花於106年5月1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合稱系爭遺產），陳順裕與被告9人為其全部繼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而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是陳順裕怠於行使請求分割遺產之權利，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及第1164條等規定，代位陳順裕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將系爭遺產依如附表一所示之分割方法為分割等語。並聲明：被告9人及被代位人陳順裕因繼承而公同共有之系爭遺產，應按其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陳順裕現仍積欠其債務96萬元本息未清償，而被繼承人陳黃秀花於106年5月1日死亡，遺有系爭遺產，被告9人與陳順裕為其全體繼承人，系爭遺產應由被告9人與陳順裕共同繼承，惟渠等迄今未達成分割協議等情，業據原告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本院112年度司票字第2792號裁定暨確定證明書、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戶籍謄本等件為證（參本院卷第21至23、83至139頁），並有房屋稅籍紀錄表、土地登記申請資料、親等關聯查詢結果等件在卷可稽（參本院卷第47、53至71、177至188頁），堪信為真實。
(二)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42條定有明文。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最高法院69年台抗字第240號裁判意旨參照)。又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公同共有人對於公同共有物並無所謂之應有部分，且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債務人公同共有之權利，倘係基於繼承關係而來，則因繼承人於遺產分割析算完畢前，對特定物之公同共有權利，尚無法自一切權利義務公同共有之遺產單獨抽離而為執行標的，應俟辦妥遺產分割後，始得進行拍賣。故若債務人有怠於辦理遺產分割情形，債權人為保全其債權，自得代位債務人提起分割遺產訴訟，待遺產分割完畢，再就債務人分得之特定財產強制執行取償，以達保全其債權之目的（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參照）。再者，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而代位權之行使，須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時，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代位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57號、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陳順裕積欠原告96萬元本息，除系爭遺產外僅有已無殘值之汽車2輛等情，有本院前開裁定、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等件為憑（參本院卷第21至27頁）。是原告主張陳順裕已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即屬有據。而陳順裕雖因繼承而取得系爭遺產之公同共有權利，惟在遺產分割析算完畢前，尚無法自一切權利義務公同共有之遺產單獨抽離而為執行標的，執行法院須待債務人即陳順裕已辦妥遺產分割，或由債權人即原告代位提起分割遺產訴訟，俟公同共有關係消滅後，始得對陳順裕所分得部分為強制執行。又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則陳順裕本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以消滅系爭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惟陳順裕怠於行使分割遺產之權利，致使原告無法就陳順裕因繼承取得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受償，是原告主張為保全債權，代位陳順裕請求被告9人分割系爭遺產，即有理由。
(四)再按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又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之規定，依分別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即以原物分配或變賣分割為之。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亦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74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其事件本質為非訟事件，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並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查：原告主張陳順裕與被告9人公同共有被繼承人陳黃秀花所遺系爭遺產，應依陳順裕與被告9人之法定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核其分割方法尚無不妥，未損及各該共有人之利益，渠等因分割所分得之部分均得自由單獨處分，且可免因公同共有關係久延而影響彼此權益，是本院斟酌系爭遺產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認陳順裕與被告9人公同共有系爭遺產，其分割方法應由渠等依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為適當。
五、綜上，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之規定，代位陳順裕請求分割系爭遺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應按如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被告9人與陳順裕分別共有。
六、末查：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本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原告請求雖有理由，惟係為實現其對被代位人陳順裕之債權，訴訟費用負擔，以各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平，爰依職權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第80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一：
		編號

		            遺產

		權利範圍

		   分割方法



		1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由被告9人與被代位人陳順裕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3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

		臺中市○○區○○段000○號建物
（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

		


		










附表二：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備註



		1

		陳丁發

		1/8

		




		2

		陳奕璋

		1/24

		




		3

		蘇鉦朝

		1/24

		




		4

		陳郁雯

		1/24

		




		5

		鄭陳寶珠

		1/8

		




		6

		陳寶琴

		1/8

		




		7

		陳寶釧

		1/8

		




		8

		陳寶蓮

		1/8

		




		9

		陳寶玉

		1/8

		




		10

		陳順裕

		1/8

		由原告負擔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繼訴字第131號
原      告  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陳莉蓮
訴訟代理人  季佩芃律師
被      告  陳丁發  
            陳奕璋  
            蘇鉦朝  
            陳郁雯  
            鄭陳寶珠
            陳寶玉  
            陳寶琴  
            陳寶釧  
兼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陳寶蓮  
受  告  知
訴  訟  人  陳順裕  

上列當事人間代位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與被代位人陳順裕就被繼承人陳黃秀花所遺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應依如附表一所示之分割方法為分割。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如附表二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請求分割遺產之訴，其訴訟標的對於全體共有人（即繼承人）必須合一確定，雖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原應由同意分割之繼承人起訴，並以反對分割之其他繼承人全體為共同被告，當事人適格始無欠缺，惟債權人基於民法第242條規定，乃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自無再以被代位人（即債務人）列為共同被告之餘地（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2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告係主張以陳順裕之債權人地位，代位請求分割訴外人即被繼承人陳黃秀花之遺產，即無以被代位人陳順裕為共同被告之必要，合先敘明。
二、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12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撤回對陳順裕之起訴，揆諸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三、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代位人陳順裕積欠原告新臺幣（下同）96萬元本息未清償。被繼承人陳黃秀花於106年5月1日死亡，遺有如附表一所示之遺產（下合稱系爭遺產），陳順裕與被告9人為其全部繼承人，應繼分如附表二所示。而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是陳順裕怠於行使請求分割遺產之權利，原告為保全債權，爰依民法第242條及第1164條等規定，代位陳順裕提起本件訴訟，請求將系爭遺產依如附表一所示之分割方法為分割等語。並聲明：被告9人及被代位人陳順裕因繼承而公同共有之系爭遺產，應按其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陳順裕現仍積欠其債務96萬元本息未清償，而被繼承人陳黃秀花於106年5月1日死亡，遺有系爭遺產，被告9人與陳順裕為其全體繼承人，系爭遺產應由被告9人與陳順裕共同繼承，惟渠等迄今未達成分割協議等情，業據原告提出與其所述相符之本院112年度司票字第2792號裁定暨確定證明書、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戶籍謄本等件為證（參本院卷第21至23、83至139頁），並有房屋稅籍紀錄表、土地登記申請資料、親等關聯查詢結果等件在卷可稽（參本院卷第47、53至71、177至188頁），堪信為真實。
(二)按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名義行使其權利，但專屬於債務人本身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42條定有明文。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最高法院69年台抗字第240號裁判意旨參照)。又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51條、第1164條分別定有明文。公同共有人對於公同共有物並無所謂之應有部分，且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債務人公同共有之權利，倘係基於繼承關係而來，則因繼承人於遺產分割析算完畢前，對特定物之公同共有權利，尚無法自一切權利義務公同共有之遺產單獨抽離而為執行標的，應俟辦妥遺產分割後，始得進行拍賣。故若債務人有怠於辦理遺產分割情形，債權人為保全其債權，自得代位債務人提起分割遺產訴訟，待遺產分割完畢，再就債務人分得之特定財產強制執行取償，以達保全其債權之目的（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參照）。再者，民法第242條所定代位權係債權人代行債務人之權利，代行者與被代行者之間，必須有債權債務關係之存在，而代位權之行使，須債權人如不代位行使債務人之權利，其債權即有不能受完全滿足清償之虞時，始得為之。倘債之標的與債務人之資力有關，如金錢之債，代位權之行使應以債務人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為要件（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57號、94年度台上字第30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陳順裕積欠原告96萬元本息，除系爭遺產外僅有已無殘值之汽車2輛等情，有本院前開裁定、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等件為憑（參本院卷第21至27頁）。是原告主張陳順裕已陷於無資力或資力不足，即屬有據。而陳順裕雖因繼承而取得系爭遺產之公同共有權利，惟在遺產分割析算完畢前，尚無法自一切權利義務公同共有之遺產單獨抽離而為執行標的，執行法院須待債務人即陳順裕已辦妥遺產分割，或由債權人即原告代位提起分割遺產訴訟，俟公同共有關係消滅後，始得對陳順裕所分得部分為強制執行。又系爭遺產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則陳順裕本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以消滅系爭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惟陳順裕怠於行使分割遺產之權利，致使原告無法就陳順裕因繼承取得之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受償，是原告主張為保全債權，代位陳順裕請求被告9人分割系爭遺產，即有理由。
(四)再按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又公同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依民法第830條第2項之規定，依分別共有物分割之規定即以原物分配或變賣分割為之。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亦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74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裁判分割共有物訴訟，為形式之形成訴訟，其事件本質為非訟事件，究依何種方式為適當，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並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公平決之，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查：原告主張陳順裕與被告9人公同共有被繼承人陳黃秀花所遺系爭遺產，應依陳順裕與被告9人之法定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核其分割方法尚無不妥，未損及各該共有人之利益，渠等因分割所分得之部分均得自由單獨處分，且可免因公同共有關係久延而影響彼此權益，是本院斟酌系爭遺產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認陳順裕與被告9人公同共有系爭遺產，其分割方法應由渠等依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為適當。
五、綜上，原告依民法第242條、第1164條之規定，代位陳順裕請求分割系爭遺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應按如附表二所示應繼分比例分割為被告9人與陳順裕分別共有。
六、末查：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本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故原告請求雖有理由，惟係為實現其對被代位人陳順裕之債權，訴訟費用負擔，以各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方屬事理之平，爰依職權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第80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蔡家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記官  張詠昕　　
附表一：
編號             遺產 權利範圍    分割方法 1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由被告9人與被代位人陳順裕按如附表二所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為分別共有。 2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3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4 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5 臺中市○○區○○段000○號建物 （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   

附表二：
編號 繼承人 應繼分比例    備註 1 陳丁發 1/8  2 陳奕璋 1/24  3 蘇鉦朝 1/24  4 陳郁雯 1/24  5 鄭陳寶珠 1/8  6 陳寶琴 1/8  7 陳寶釧 1/8  8 陳寶蓮 1/8  9 陳寶玉 1/8  10 陳順裕 1/8 由原告負擔 


　　



